
臺中市 113 年度 

 北區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常年訓練成果報告 

一、演訓地點：臺中市北區區公所六樓禮堂(北區行政大樓避難處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演訓日期：113年4月18日  

三、應到人數：9人(救濟分站編組人數) 

四、實到人數：編組人員9人、參與演練人員66人、觀禮里長17人 

五、演練照片： 

全員參與觀摩臺中市北區災害防救兵棋推演 

  

指揮官區長講評 

 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長官蒞臨指導 

  



他機關參與演練照片: 

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參與演練 

  

北區衛生所主任及護理師參與演練 

 
 

  

 

 

 



防災士參與演練 

  

結合民間慈善團體演練及邀請里長觀訓 

 

 

 



民間團體演練照片: 

臺中市北區錦平社區發展協會 

  

救國團臺中巿真善美聯誼會 

  

臺中市北區三聖暨福德慈善會 

  

 

 

 

 



社團法人台中市慈心慈善會 

臺中市北區慈善會 

本次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常年訓練邀請消防局蒞臨講授   

心肺復甦術（CPR）及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（AED）課程 



  

  

  

 

 

六、 備註: 

1. 本演練由各區公所擇一避難收容處所開設，以4小時為原則。 

2. 實施訓對象為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，並結合學校師生或所轄志工團體

及本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社工師等，請各區公所逕行邀約共同參與演練，俾

利於重大災害時能合力提供收容服務。 

3. 出席簽到表請隨成果報告一併檢附，簽到表如後附件： 

 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

113年臺中市北區區公所 

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常年訓練計畫 

壹、 依據： 

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113年 1月 12日中市社助字第 1130002948 號
函。 

貳、 參考法令： 

一、 災害防救法。 

二、 臺中市臨時避難收容處所設置作業要點。 

三、 臺中市政府避難收容處所開設及管理注意事項。 

參、 目的： 

為執行災民登記、收容、編管、服務、調查、宣慰、救濟及遣散等任

務，確保避難收容應變作業順暢，落實災民收容救濟分站編組人員訓練，

精進災民收容技能，提升協勤運作能力，建立收容團隊專業。 

肆、 執行： 

一、 指導單位: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消防局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臺中市北區區公所（災民收容救濟分站） 

三、 計畫對象： 

(一) 參訓人員: 

1、臺中市北區區公所災民收容救濟站全體編組人員 9位 

2、社會課機動人員 14位 

3、里幹事及民政課防災士 6位 

4、錦平社區 10位 

5、救國團真善美聯誼會 8 位 

6、北區家庭福利服務中心 1位 

7、北區衛生所護理人員 2 位 

8、北區慈善會 6 位 

9、慈心慈善會 6 位 



   

10、北區三聖宮 3位 

11、替代役 1位 

(二)觀訓人員:邀請北區 36位里長。 

四、 訓練日期： 

預演日期：113年 4月 11日（星期四）10時至 12時。 

正式演練：113年 4月 18日（星期四）10時至 12時。             

五、 訓練地點：北區區公所六樓、五樓 5-1會議室避難收容處所 

六、 訓練時間：4小時。 

七、 訓練方式：實務操作。 

八、 訓練內容如下： 

（一） 災民收容所開設流程：包含場地佈置、人員工作分配、物

資清點及運送、各項資源聯繫等。 

（二） 災民收容所實際運作：包含災民接待與報到、民生物資發

放、休息區域分配、運動休憩區域、心靈關懷站、福利諮

詢站、餐食準備等。 

（三） 災民收容所任務結束善後整理：包含物資清點、場地回

復、各項統計報告及人員檢討等。 

伍、經費概算：自 113年充實災民收容救濟站運作與物資整備項下支應。 

項目 用途說明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備註 

餐盒 正式演練用 69 個 100 6,900  

餐盒 預演用 41 個 100 4,100  

合計 以上經費相勻支    11,000  

陸、預期效益 

一、促進災民收容救濟工作成員交流及縱向的溝通管道。 

二、增強工作成員的應變能力，儘速的協助災民安渡難關。 

三、使本所災民收容救濟站編組人員更加了解及清楚自己的角色與使

命，並透過培訓以提昇專業服勤能力。 

柒、本計畫奉核定後施行。（修正時亦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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